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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标准对应于美国环境保护局(EPA)能源之星标准(U. S. EPA: 1997 Energy Star for Photocopi

ers)，与U. S. EPA: 1997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

    与U. S. EPA-1997相比，主要变更了以下内容:
    — 增加“前言，’;

    一 增加“范围’，一章;

    — 删除了U. S. EPA: 1997中第1章表1的内容;

    — 删除了U. S. EPA: 1997中第2章的内容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复印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

    本标准起草单位:全国复印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、理光(深圳)工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天津佳

能有限公司、广州复印机厂、广东世联实业(集团)公司、武汉美能达办公机器有限公司、夏普(常熟)办公

设备有限公司、上海富士施乐复印机有限公司、东芝复印机(深圳)有限公司

    本标准起草人:许志光、张绍梅、刘生应、崔丽敏、徐卫虹、李平、刘政、杨耀武、张安钢、李恒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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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机械环境保护要求 静电

      复印机节能要求

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静电复印机产品的节能要求。

本标准适用于复印幅面A3及以下，采用静电复印过程的复印机

2 技 术要求

2. 1 静电复印机产品必须装有满足表1要求的节能装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静电复印机产品节能装置要求

复印速度 v/

  (张/min)
低能耗方式/w

从低能耗状态

恢复时间(30 s)
关机方式/w

  自动关机方式

的默认时间/min

自动双

面方式

0<v <20 无 不适用 <5 <30 无

20<v <44 =3.85X张/min+5 适用 <15 毛60 选项

44< v =3.85X张/mint 5 推荐采用 <20 簇90 选项

2.2 能耗

    机器必须有不超过工5 min的低能耗方式默认时间。

2.3 产品说明书中必须包括以下内容:

    — 复印速度(张/min);

    一 “待机”方式能耗;

    — 最大能耗 ;

    — “低能耗”方式的能耗;

    — “关机”方式的能耗;

    — 插头“插人”方式的能耗;

    — “低能耗”方式的启动周期;

    — “关机”方式的启动周期;

    -— 自动双面方式 。

2.4 复印机产品能耗测量(默认时间的测量)见图1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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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量消耗/w

时间/mm

图1 默认时间的测t

出厂默认时间 最大时间设定立

T,=15 min(不适用于低速复印机)

几镇30 min,60 mi。或90 min(取决于复印机速度)

毛 簇 兀(240 min

注:关机方式和节能方式的默认时间由最后一张复印品复印结束后测量。例如，一台每分钟60张的复印机 应在

    不使用机器 15 min后进人节能方式，如果再过75 min，复印机将进人关机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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